	承辦單位
	工作項目與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會辦

單位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院長
	校長
	
	

	各學院

	綜合性業務  
	 一、院中長程發展計畫、年度業務計畫、工作報告之研擬、彙編。
	擬辦


	
	審核


	核定


	研發處


	

	
	
	二、院屬系所及附屬單位主管遴選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院各項規章之擬訂、公佈及實施。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院內新增設(調整)系、所或其他附屬單位有關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教務處


	

	
	
	五、院長函電處理及應用文稿撰擬事項。
	擬辦

	
	核定


	
	
	

	
	
	六、院級各項會議委員遴選、會議召開及紀錄撰擬等相關事項。
	擬辦

	
	核定


	
	
	如須校長核可者調整第ㄧ層核定

	
	
	七、校內各種委員會院代表委員之遴選。
	擬辦


	
	核定


	
	
	院長及系所主任差假由校長核定

	
	
	八、院內教師聘任、升等論文外審作業。
	擬辦


	
	核定


	
	
	

	
	
	九、院轄系所及附屬單位等有關課程、經費、學術研究、業務評鑑、人員差假及公共關係等業務之控管。
	擬辦


	
	核定


	
	相關
單位


	

	
	
	十、院所屬職員工及臨時人員之調配、管理、督導及考核。
	擬辦


	
	核定


	
	
	

	
	
	十一、院簡介刊物之編輯與出版。


	擬辦
	
	核定
	
	
	


PAGE  
- 1 -

